
中德国际学院关于做好 2023 届本科毕业生 

推荐免试研究生工作的实施办法 

 

按照学校《关于做好 2023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的通知》

文件精神，根据上海理工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推荐优秀应届生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

研究生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为做好我院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以

下简称为“推免生”)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条件 



 

四、推荐办法 

为“突出考查学生的一贯学业表现，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精

神，各学院应以综合考评的方式对申请推免学生进行评价。综合考评分由学业成绩、综

合素质评价（思想品德考核、参军入伍服兵役情况、志愿服务、到国际组织实习等类别，

同一类别内有多项加分情况的，只取一项计分）及学术及创新成果（科研成果、竞赛获

奖等方面，相关认定标准见附件 2）三部分组成，各项占综合考评分比例如下。 

 

综合考评分=学业成绩×80%+综合素质评价×10%+学术及创新成果×10%，以上各

项均按满分 100 分计算。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的通知》（教学厅

[2015]3 号），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警备区《关于加强新时代征兵工

作意见》（沪委发[2020]20 号文件），为促进和鼓励在校学生投身国防事业，充分考虑学

生参军入伍服兵役的突出表现和特殊贡献。 

 

经本人申请，学院按照择优推荐原则，在满足第一条“推荐条件”的前提下，由学

院推荐免试工作小组计算决定排序名单（成绩计算方法见附件）确定推免生的名单和推

荐次序。 

 

五、注意事项 

http://jwc.usst.edu.cn/


 

 

附件 1： 

推免排名成绩计算方法详见 

 

1）绩点分值由绩点转化为百分制成绩，乘以权重 80%，得到分值；绩点转化百分制方

法：绩点×10+50。 

 

2）学术及创新成果获奖按照下表进行加分。百分制归一后，再乘以权重 10%，得到分

数值。具体认定细则请见学校公示《推免生学术及创新成果认定参考标准》。各类大赛

及奖项分值如下表： 

 

项目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国赛 25 20 15 10 

省部级 15 12 8 5 

期刊论文 A 类以上 12，B 类 6  

其他 发明专利 12，进入实审阶段的发明专利 4，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授权软件著作权 4 

 

3）学生素质评价分值由学生大学入校以来个人所获市级及以上荣誉每项加 5 分。为表

彰征兵入伍学生爱国荣校贡献，退伍学生另加 2 分，部队中获得的嘉奖及优秀义务兵等

荣誉视为校级荣誉。通过歌德学院 B2 考试（或德福考试）加 2 分。百分制归一后，再

乘以权重 10%，得到分数值。 

 

4）每个学生取得三项总分后，按成绩排列，按照专业推荐名额排序推免。如符合条件

人数不足专业推荐名额，按全院总评成绩排名从高到低补录。 

 



推免生学术及创新成果认定参考标准 

推免生学术及创新成果（包括科研成果和竞赛获奖两个

方面）原则上占综合考评分的 10%（以下称“上限分值”），

学院可根据成果的不同级别和水平制订学院科研及创新成

果认定的具体计分规则。同一方面有多项成果的，最多取 2

项参与计分，且总分不得超过上限分值。 

1.  科研成果。 

原则上仅限学生以上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单位，本科阶段

在 SCI/EI/SSCI、北大核心、南大核心期刊以及校定 A、B 类

期刊及以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含申请学生为第一作者、

指导教师为第二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期刊论文；以上

海理工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学生本人为第一完成人取得的

与学业相关的：（1）授权发明专利、（2）进入实审阶段的发

明专利、（3）授权实用新型专利、（4）授权软件著作权等。

其中，第（2）、（3）、（4）各项分值不得超过第（1）项的 1/3。

最高分不超过上限分值。 

2. 竞赛获奖。 

（1）原则上仅限学生作为主力队员（本科生排序前 5）

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国内权威竞赛并获得国家级三等奖及以

上奖励或区域（省部）级比赛的最高一级奖励（国际赛事参

照执行，但不得低于国内赛事相关要求）。认定的竞赛分为Ⅰ

类和Ⅱ类两种。Ⅰ类，两大赛：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附件2



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Ⅱ类，校

定 A 类赛事：在校定 A 类赛事列表中除两大赛外的竞赛（列

表参阅：https://cxcy.usst.edu.cn/2022/0406/c10805a268128/page.htm）。

最高分不超过上限分值。 

（2）校定 A 类赛事列表中未列举的在国内外具有重大

影响的、由国家一级学会或重要国际组织主办的竞赛，学院

推荐工作领导小组可在严格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不低于

学校标准的增补名单，经学院相关委员会审议，院党政联席

会议审定，学院公示无异议，报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经认定同意后可列入认定Ⅱ类竞赛名单。 

3. 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职称、职务明显高于本人者

合作的科研成果、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不予计分，同等

条件下可优先考虑。 

4. 同一成果满足不同方面要求时（如同时满足竞赛获

奖和科研成果计分要求），只可在一方面计分。 

5. 学生需提交有关上述成果的有效证明材料，由各学

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鉴定。若存在材料造假，一经核实，

按相关规定处理。 

6. 以上项目统计时间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 24 时。 

7. 未尽事宜由创新创业学院及制定具体认定办法的各

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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